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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师范学院 2022 年专升本招生章程

第一条 为保证普通本科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规范招生行为，

切实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等相关法律，结合本校实

际，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学校概况

1.学校全称：泉州师范学院（国标代码：10399）

2.办学类型：公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

3.主管部门：福建省教育厅

4.学校地址：

泉州主校区：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大街 398 号

南安校区：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码头镇仙美街 100 号

第三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

按教育部有关规定，符合条件的毕业生，将颁发国家承认学

历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，颁发证书的学校名称为：泉州师范

学院；符合泉州师范学院学位授予规定的，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。

专升本学生毕业证书内容按照国家规定填写，标注“在本校 XX

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”。

第四条 招生计划

我校 2022 年专升本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以福建省教育厅下

达公布为准。

第五条 新生就学校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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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泉州主校区：软件工程、电子商务、广告学、学前教育；

2.南安校区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市场营

销、英语、小学教育。

第六条 收费标准

1.学费：根据福建省物价局闽价〔2004〕费 16 号、闽价〔2011〕

费 284 号、闽价〔2011〕费 311 号、闽价〔2012〕399 费号、闽

价〔2013〕176 费号、闽价〔2015〕费 306 号、闽价〔2018〕费

190 号等文件规定，学校专升本各专业的学费收费标准具体如下

（1）一般本科专业每学年 5040 元。

（2）软件工程专业：每学年 16000 元。

以上学费标准如有调整，按主管部门文件标准执行。闽台合

作项目学费标准指在泉州师范学院学习期间的收费标准。闽台合

作项目赴台学习期间学费由台湾合作院校按协议标准收取。

2.住宿费：泉州主校区每学年 870 元～1300 元，南安校区

每学年 650 元。以上住宿费标准以物价部门核定为准。

第七条 退费办法

若有退费情况，退费办法按照《福建省物价局、福建省财政

厅、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工

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价〔2005〕费 435 号）文件执行。

第八条 录取原则

1.招生工作始终贯彻公平公正，综合评价，择优录取的原则。

2.学校根据福建省招生主管部门有关规定调阅考生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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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校严格按《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

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学〔2022〕9 号）等文件规定的录取原则进

行招生录取工作。

4.学校将按照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的职业技能综合考查结

果，结合考生志愿、在校期间成绩、服役期间表现等情况，综合

评价，择优录取。遇同分且相同志愿的考生一并录取。

5.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以上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

可免于参加职业技能综合考查并优先录取。

第九条 专业录取要求

1.考生身体健康状况均按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联印发的

《普通高等学校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(教学〔2003〕3 号附件)和

教育部办公厅、卫生部办公厅《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

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0〕

2 号）的要求执行。

2.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第十条 学生资助措施

我校建立了包括奖学金、助学金、助学贷款、临时困难补助、

学费减免、勤工助学以及社会资助在内的多元化的学生资助体

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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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奖助学金：为鼓励学生积极学习，我校现设有国家奖学金、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和优秀学生奖学金；师范类学生还

享有师范生助学金。

2.国家助学贷款：考生入学前可在户籍所在地教育局和经办

银行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入学后，经学校审核确认，

银行发放贷款，学生办理学费缴交手续。每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

款金额 12000 元。

3.校内临时困难补助：本人病重或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的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可以申请校内临时困难补助。

4.勤工助学：学校设置勤工助学岗位，优先安排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上岗；学校设立学生服务中心，联系校外正规用人单位为

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。

5.社会资助：学校积极联系热心公益事业的单位和个人设立

奖助学金。包括陈笃彬教育奖、泉州市关工委千墅奖学金、泉州

市教育基金会优秀大学生奖助学金、泉州贤銮奖学金、成功寒窗

奖学金、泉州市慈善总会师范学院奖助学金、“同心助学 松柏

成才行动”助学金和助困圆梦基金等。

6.发展性资助：学校设立本科生发展性资助实施办法，对学

生在大型赛事、先进典型评选、团队科研、创新创业、考研等领

域进行奖励和资助，引导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，促进学生全

面发展，推进学生资助工作由“给予型”“输入型”向“励志型”

“强能型”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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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新生入学与复查

新生收到入学通知书后，必须按规定的时间按时到校报到，

并按《入学须知》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未能按时报到的，须事先

以书面形式请假，未按规定请假的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。请假

一般不超过两周。为确保新生质量，新生入学后，学校将按有关

文件规定，对新生材料进行复核，并对新生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复

查。经复查如发现不符合录取条件的，将上报省级招生部门批准，

取消其当年进入我校的录取资格。

第十二条 学校专升本招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，监

督电话：0595-22919635

第十三条 联系咨询方式

学校网址：www.qztc.edu.cn

招生网址：www.qztc.edu.cn/zs/

微信公众号：qzsfxyzsb

咨询电话：0595-22919911，22919508

传真电话：0595-22919508

通讯地址：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大街 398 号

邮政编码：362000

第十四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如遇国家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变化，以变化后的规定为准。

第十五条 本章程由泉州师范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http://www.qztc.edu.cn/zs/

